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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重点监管事项清单 
 

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
1 所有涉及安全
生产的行业 

1.主要负责人履行职责情况； 
2.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设置配备及规章制度制定与
执行情况； 
3.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 
4.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； 
5.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情
况； 
6.安全警示标志情况； 
7.安全设备情况； 
8.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情况； 
9.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； 
10.危险场所与一个宿舍安全距离及安全出口管理情
况； 
11.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情况； 
12.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、出租管理情况。

相关生产经营主
体 

应急管理部门
和对有关行
业、领域的安
全生产工作实
施监督管理的
部门 



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
2 

工矿商贸（冶
金、机械、建
材 等 八 大 行
业） 

1.人员密集场所设置情况； 
2.吊运铁水、钢水与夜渣起重机的重要部件情况； 
3.容器耳轴检测情况； 
4.防积水情况； 
5.应急排放和储存情况； 
6.设备本体检查与检测情况； 
7.水冷原件情况； 
8.煤气柜防火间距情况； 
9.煤气区域报警装置情况； 
10.煤气设施煤气管道隔断和吹扫情况； 
11.煤气管道隔断情况； 
12.淘汰落后情况。 

冶金行业生产经
营主体 应急管理部门 

3 

工矿商贸（冶
金、机械、建
材 等 八 大 行
业） 
 

1.人员密集场所设置情况； 
2.起重机维护、检测等安全使用管理情况； 
3.熔融有色金属罐体耳轴检测情况； 
4.有色金属铸造、浇铸流程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情
况； 
5.水冷元件设置和防止冷却水大量进入炉内的安全设
施情况； 
6.设备设施检查及维修报废情况； 
7.设置快速切断装置情况。 

有色行业生产经
营主体 应急管理部门 

4 1.水泥筒型库清库作业外包情况； 建材行业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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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2.水泥工厂检测、报警、灭火及防爆装置的设置情况；
燃气窑炉防火防爆、防一氧化碳中毒措施情况； 
3.高温熔炉冷却及报警装置的设置情况； 
4.进入筒型储库、磨机等有限空间作业控制措施落实情
况； 
5.煤气发生炉及煤气输送系统的防火防爆装置的设置
情况； 
6.输送设备防护、急停等隔离的情况。 

营主体 

5 

工矿商贸（冶
金、机械、建
材 等 八 大 行
业） 
 

1.高温熔融金属作业防护情况； 
2.安全风险较高场所监测报警装置和防爆装置设置情
况； 
3.有机溶剂清理清楚情况。 

机械行业生产经
营主体 

应急管理部门 
6 

1.高温设备安全保护措施配备情况； 
2.安全风险较高场所监测报警装置和防爆装置设置情
况； 
3.企业炉窑类设备安全防护情况； 
4.企业液氮使用安全。 

轻工行业生产经
营主体 

7 1.汽化室、燃气贮罐、储油罐、热媒炉设置和布局情况；
2.危险品储存安全措施情况。 

纺织行业生产经
营主体 

8 
1.熏蒸杀虫作业前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； 
2.使用液态二氧化碳的生产线和场所安全防护设备的
设置是否完备。 

烟草行业生产主
体 



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
9 危险化学品、
化工 

1.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； 
2.工艺管理情况； 
3.设备设施管理情况； 
4.安全管理情况。 

危险化学品生产
经营主体 

应急管理、工
业和信息化主
管部门 

10 道路运输 

1.安全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的建立及实施
情况； 
2.车辆维护、检测与检验记录、隐患排查的管理情况；
3.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管理情况； 
4.专用车辆安全防护、运输注意事项管理情况； 
5.停车场管理情况。 

客、货运企业 
公安机关、交
通运输主管部
门 

11 
建筑施工、城
镇燃气、城市
地下管网 

1.建设单位安全管理情况； 
2.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情况； 
3.监理单位安全管理情况； 
4.机械设备安全使用情况； 
5.临时用电安全情况； 
6.深基坑作业安全情况； 
7.脚手架及模板支撑安全管理情况； 
8.高处作业安全管理情况； 
9.现场防火管理情况； 
10.安全防护设施配备情况； 
11.个体安全防护情况。 

房屋建筑和市政
基础设施工程、建
筑施工企业 

住房和城乡建
设管理部门 

12 火灾防控 1.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情况； 企事业单位、机 消防救援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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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2.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； 
3.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情况； 
4.防火巡查检查情况； 
5.用火管理情况； 
6.安全疏散、消防车通道畅通，消防设施完好情况。 

关、各类社会组织
团体、各类生产经
营主体 

13 特种设备 

1.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及检验检测情况； 
2.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情况； 
3.特种设备隐患自查自纠情况； 
4.锅炉安全使用安全管理情况； 
5.压力容器使用安全管理情况； 
6.压力管道检验检测情况； 
7.充装安全管理情况； 
8.电梯运行维护管理情况； 
9.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管理情况； 
10.大型游乐设施使用维护安全管理情况； 
11.场内机动车辆使用安全管理情况。 

特种设备使用单
位 市场监管部门 

14 渔业船舶 

1.渔业船舶脱检和船舶安全设备、航行设备配备等适航
情形； 
2.渔业船员适任，职务船员配备和人证相符等情况； 
3.按规定配备、使用渔业无线电设备，使用识别码等情
况 

渔业船舶作业主
体 农业农村部门 

15 农业机械 1.在农田、场院作业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、 农业机械作业主 农业农村部门 



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参加定期检验情况。 
2.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人员持证情况； 
3.操作拼装、改装、报废以及安全设施不全的农业机械。

体 

16 危险废物处置 

1.危险废物容器、包装和相关场所是否有识别标志； 
2.申报登记与记录情况； 
3.源头分类情况； 
4.转移联单管理情况； 
5.贮存设施管理情况； 
6.处置设施管理； 
7.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情况； 
8.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及管理情况； 
9.危险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处置情况； 
10.脱硫脱硝、煤改气、挥发性有机物回收、污水处理、
粉尘治理、RTO 焚烧流泪环境治理设施清理。 

化学原料制造业
生产经营主体、有
色金属冶炼工业
生产经营主体、有
色金属矿采选业
生产经营主体、造
纸业和电气机械
及器材制造业生
产经营主体、医疗
卫生机构等 

生态环境部门 

17 成品油、加油
站 

1.从事成品油经营的主体是否取得相关证照且有效； 
2.油罐储油、加油机设置是否经批准； 
3.是否有超许可和批准范围经营成品油行为 
4.是否未经许可擅自改建、扩建、迁建加油站； 
5.成品油批发企业是否有不按《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》
的规定向无经营资质的企业和个人供应成品油行为。 

成品油零售经营
企业 商务部门 

18 商业综合体、
餐饮场所 

1.消防设计、设施配备情况； 
2.建筑平面是否严格按照档案图纸施工建设； 

大型商业综合体、
商场、商店、超市、

商务、住房和
城乡建设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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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3.安全疏散设施情况； 
4.用电安全情况； 
5.灭火救援设备情况。 

餐饮经营主体等 部门 

19 
校园安全（消
防、食品、校
车、治安） 

1.教室、图书阅览室、微机室安全管理情况； 
2.食堂安全管理情况； 
3.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； 
4.门卫安全管理情况； 
5.室外设施是否符合安全基本要求； 
6.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情况。 

学校、餐饮经营主
体 教育主管部门 

20 民用爆炸品 

1.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
2.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 
3.制定并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； 
4.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； 
5.设置安全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，安全
生产管理员应符合相应资质； 
6.特种作业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安全作业培训，
取得相应资格； 
7.新、改、扩建工程的安全设施，必须与主题工程同时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； 
8.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 

民用爆炸物品生
产经营主体 

工业和信息化
主管部门 

21 烟花爆竹 1.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知识培训教育情况；
2.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； 

烟花爆竹经营主
体 应急管理部门 



序号 行业领域 重点监管事项 责任主体 主管部门 
3.工（库）房存储及实际滞留、存储药量是否符合安全
规范； 
4.工（库）房内、外部距离是否符合安全设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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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突出违法行为法定从重处罚清单 
 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通用 

 

1.对个人处以罚款 
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

故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90 条第二款 

2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更高金额罚款，对责任人个

人处以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94 条、第 98 条，《生

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 44 条，《生产经营单

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 28 条第一款，《食品生产企业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第 26 条，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

例》第 48 条、第 50 条、第 51 条 

3.加处罚款，对责任人个人

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95 条 

4.处更高金额罚款，对责任

人个人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96 条 

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5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100 条第二款、第 102

条，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第 28 条第二款、第

三款，《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 53 条 

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96 条 

6.责令停产停业 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101 条 

7.拘留 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

逃匿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106 条 

8.禁止从事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工

作 

情节严重的 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 32 条第二款 

工贸 

9.处更高金额罚款，对责任

人个人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
28 条 

 

10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情节严重 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
28 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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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11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更高金额罚款，对个人处以

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
29 条 

交通   

运输 

 

12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
情节严重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 72 条、第 73 条，《危

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 62 条 

被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 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 57 条、第 59 条 

13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
更高金额罚款，对个人处以

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 56 条 

14.处更高金额罚款，对责任

人个人罚款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第 62 条 

15.吊销相应的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证件、道路运输证件

或者核减相应的经营范围 

情节严重的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 69 条，《江苏省道

路运输条例》第 66 条、第 68 条 

被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整

改或者整改不合格 
《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 67 条 

16.暂扣从业资格证件 被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改 《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 69 条 

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正 

建筑

施工/

市政 

17.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

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
情节严重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 71 条、第 74 条，《建设工

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 64 条、第 65 条 

18.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

等级 
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 63 条 

19.责令停业整顿，降低资质

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，没

收违法所得，并处罚款 

造成工程质量事故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 73 条 

20.吊销资质证书 情节严重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 65 条、第 66 条、第 67 条、

第 69 条，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 60 条、第 61 条、

第 62 条、第 63 条第二款 

21.吊销资格证书，5 年内不

予注册 
造成重大质量事故 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 72 条 

22.终身不予注册 情节特别恶劣 

23.吊销设计、施工资格证书 情节严重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 39 条 

燃气 24.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或 情节严重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 45 条第二款、第 46 条，《江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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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者燃气供应许可证 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 62 条 

25.责令停止建设 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 
《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 60 条 

特种 

设备 

26.吊销生产许可证 情节严重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 79 条、第 81 条第

一款、第三款、第 82 条第三款 

27.吊销充装许可证 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 85 条 

28.吊销机构资质和有关人

员的资格 
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 93 条 

29.吊销生产许可证，注销特

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 
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 95 条第二款 

危险 

化学

品 

 

30.处更高金额罚款，对责任

人个人罚款 

情节严重 
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 42 条，《非药品类易制毒

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办法》第 31 条 

被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 《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》第 34 条 

31.处更高金额罚款 被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

《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》第 35 条、第 36

条第二款，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第 29 条、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81 条、第 82 条第二款、第

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91 条 

限期补办延期手续，逾

期不补办继续生产 

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 46

条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未改

正 

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 37 条，《危

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 33 条 

32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
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77 条第二款，《易制毒

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 40 条，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

营许可办法》第 30 条，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

施办法》第 37 条 

情节严重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78 条，《危险化学品输

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》第 34 条、第 35 条，《危险化学品

登记管理办法》第 29 条 

被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79 条、第 84 条第三款、

第 86 条、第 87 条，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
第 30 条 



- 15 - 
 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33.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

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，责令

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

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

被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80 条、第 83 条、第 84

条第一款 

34.暂停资质，并处罚款；对

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 
情节严重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 42 条、《危

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 50 条 

35.吊销相应的许可证 

逾期整顿不合格 
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第 40 条，《非药品类易制毒

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办法》第 30 条 

被暂扣安全生产许可

证，暂扣期满仍不具备

本办法规定的安全生

产条件 

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第 43

条 

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

具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

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 30 条、第 32 条 



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消防 

36.拘留 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63 条 

37.责令停产停业 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65 条第二款 

38.吊销营业执照 情节严重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65 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 49 条、第 50 条、第 51 条 

 

渔业 

船舶 

 

39.没收船舶、浮动设施 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64 条 

40.责令停航或者停止作业 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65 条、第
73 条 

41.责令停航 
被责令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73 条 

42.禁止船舶进出港口或者

责令停航，并可以对责任船

员暂扣乱窜行证书或其他适

任证件 

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68 条 

43.对责任船员暂扣适任证

书或任其他适任证件直至吊

销适任证书或其他适任证件

情节严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81 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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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域 从重处罚种类 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 

的处罚 

44.罚款，并可以暂扣渔业船

舶检验证书 
逾期仍不申报检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第 33 条 

45.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

被责令改正或停止作

业，拒不改正或者拒不

停止作业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》第 34 条 

46.扣留或者吊销船长职务

证书 
情节严重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 20 条、

第 23 条 

47.没收渔具和渔船 情节严重 《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》第 37 条 

48.扣留船长职务证书 情节严重 
《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》第 39 条第（四）项 

49.吊销船长职务证书 情节特别严重 

 


